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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区幼儿园入园办事指南
实施主体：长治市上党区教育局
实施主体编码：11140421MB0598639P
发布渠道：上党区融媒体中心
正文：
长治市上党区教育局关于做好2024年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等九部门《“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精神，进一步做好2024年全区幼儿园招生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对象
年满3周岁的适龄幼儿
二、招生时间
8月23日—8月25日
三、招生办法
公办幼儿园招生原则上实行“划片招生、就近入园”的办法组织进行。区直公办幼儿园按照教育局划定的招生区域，采取“片内招生，余额辐射”的原则组织招生。民办幼儿园招生采取家长自愿申请方式，按“就近入园”自主招生。
四、招生原则
1.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各幼儿园要通过微信群或在幼儿园门口醒目位置张贴招生公告等形式公开幼儿园招生信息，主动向社会公开幼儿园招生计划、招生时间、收费标准等，接受社会监督。
2.坚持不超编原则。幼儿园招生人数严格按照《幼儿园工作规程》中规定的人数招生，小班不超25人，中班不超30人，大班不超35人。
五、几点要求
1.确保招生安全稳定。各幼儿园要严格按招生时间报名，报名时，要有序组织、确保安全稳定。要畅通举报申诉受理渠道，做好对招生政策的解读工作。
2.规范报名信息采集。各幼儿园在新生报名登记时要采集幼儿相关信息，包括幼儿基本信息、家庭住址及家长姓名、联系方式等，报名时携带幼儿体检表、户口本等相关证件。
3.规范幼儿学籍注册。各幼儿园新生入园与学籍工作同步进行，开学后，各园要按“全国学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要求录入新生的相关信息，通过学籍管理信息系统，完成学籍注册。
附件：2024年上党区主城区幼儿园招生划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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